附件2
《合肥市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规范分布式光伏发电开发建设及运行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为贯彻落实《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分布式光伏发电开发建设管理办法〉的通知》（国能发新能规〔2025〕7号）和《安徽省能源局关于贯彻落实〈分布式光伏发电开发建设管理办法〉的通知》（皖能源新能函〔2025〕40号）精神，结合我市实际，合肥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牵头起草了《关于进一步规范分布式光伏发电开发建设及运行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通知》）。现将有关起草情况说明如下：

一、起草背景和必要性

近年来，我市分布式光伏发电快速发展，在促进能源结构转型、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随着装机规模持续扩大，部分地区出现电网接入承载力不足、项目备案不规范、运行管理不到位等问题，亟需进一步明确管理要求、规范开发秩序、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通知》的制定，旨在统筹发展与安全，优化管理流程，强化部门协同，推动分布式光伏发电健康、有序、高质量发展。

二、主要内容

《通知》共包括七个部分，以及1个附件：

（一）推动分布式光伏发电有序发展。强调统筹规划布局，优先推进工业园区、公共建筑等场景分布式光伏全覆盖，提升经济社会综合效益。

（二）规范分布式光伏发电备案管理。明确备案所需材料，特别是对无产权证明的项目提出由乡镇或街道出具权属证明的替代方案，并鼓励供电企业通过线上平台代理户用光伏备案。

（三）超期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清理。建立超期未开工项目清退机制，明确现场核查标准、通知公示程序及终止并网流程，释放消纳资源。

（四）接入受限区域开发建设要求。提出通过配置储能提升就地消纳能力，明确黄、红区域的配储标准，并强调储能与光伏项目“三同步”建设。

（五）加强“四可”装置监督检查。明确“四可”装置为必备技术手段，要求存量项目逐步改造、新建项目必须配置，并建立定期检查和违约处理机制。

（六）规范并网运行要求。统一逆变器出口电压设置范围，加强运行监测和涉网检查，对违规行为依法依规处理。

（七）工作要求。强调属地责任、部门协作和政策宣传，确保政策落地见效。

（八）附件部分，规范分布式备案指南。
